
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

第十屆「叫我第一名，作伙來讚聲」 

癌症病友音樂才藝比賽活動簡章 
 

為關懷癌症病友並提升正向能量，透過音樂才藝比賽提供表演舞台，

結合醫療團隊及親友支持力量展現自我，提供癌友分享抗癌經歷管道，

鼓勵回饋社會傳遞積極面對人生困境之生活態度，歡迎熱愛歌唱及音樂

的你踴躍參加！ 

 
活動日期：2024年 10月 21日(星期一)下午 3:00-8:30 

活動地點：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綜合醫學大樓 一樓大廳 
比賽辦法：以癌友「音樂才藝」為表演項目，例如歌唱、樂器表演等，

凡參賽者皆須完成參賽同意書，擬將活動期間之肖像權無

條件給予長庚醫院使用 

1. 參賽資格：為嘉義及雲林長庚醫院癌症病友與病友家屬 
2. 參賽組合：個人或團體組合，預計收件 10組(組合上限 5人，且至

少 1人為病友) 

3. 評分方式：擬邀請台語金曲歌王謝銘祐所組麵包車樂團為歷屆癌友
音樂才藝比賽之評審團，為傳承歷屆癌友音樂比賽之精神，擬邀請

麵包車樂團及謝銘祐老師共 3人擔任評審，分別以整體造型(25%)、

才藝技巧(60%)、參賽動機(10%)及加油團聲援(5%)進行評分，比賽
成績依總分制排名，總分 100分計算。 

觀賽方式：採現場觀賽。 

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0月 4日(五)，額滿將提前結束報名 

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及附上兩張生活照，繳交至嘉義長庚社會服務

課辦公室，或以 e-mail 至 miahappygo@cgmh.org.tw，報
名後請來電確認收件情形。 

比賽獎金：冠軍 10,000 元、亞軍 8,000元、季軍 5,000元，完成報 

名並完賽者額外頒發服裝造型津貼 1,000 元。 
活動聯繫窗口：嘉義長庚醫院社服課蔡雯譓社工 05-3621000 轉 3088 

 

 



第十屆「叫我第一名，作伙來讚聲」 

癌症病友音樂才藝比賽報名表 

治療院區 長庚紀念醫院  □嘉義院區 □雲林院區 

姓 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 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份證字號  

電  話 手機:          住家: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緊急聯絡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

癌別  治療階段 □治療中 □結束治療 

主治醫師  

才藝項目 

□歌唱             演唱歌曲名稱: 

□音樂才藝表演     樂器：          曲名： 

抗癌心路歷程與

參賽動機 

說明：此項佔比賽評比 10%，請以至少 300字文字敘述罹癌心

路歷程、參賽動機或自我期許。 



團體組合成員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報名團體組參賽者填以下資料) 

姓 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  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身份證字號  

電  話 手機:          住家: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團體組合成員二 

姓 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 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份證字號  

電  話 手機:          住家: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團體組合成員三 

姓 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 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身份證字號  

電  話 手機:          住家: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團體組合成員四 

姓  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

生  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身份證字號  

電  話 手機:          住家: 

通訊處 □□□ 



第十屆「叫我第一名，作伙來讚聲」癌症病友音樂才藝比賽 

參賽同意書 

 

本人報名參加第十屆「叫我第一名，作伙來讚聲」癌症病友音樂才藝比賽，已詳閱本競賽之參賽辦

法，並同意下列事項：  

1、本人保證所填以上報名資料正確無誤，並同意將參賽作品(下稱；本著作)之著作權讓與長庚醫療

財團法人（下稱主辦單位），主辦單位有公開發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口述、公開上映、

公開傳輸、公開演出、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出租、散布、發行、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

作等一切著作權之使用權利，另主辦單位使用時並得省略姓名表示。  

2、參賽作品內容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識，為保障參賽者與當事人之權益，參賽者需事先取得被拍

攝者同意，並填寫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。如果當事人非為完全行為能力人(未成年人、受監護宣告、

輔助宣告之人)，須由全體法定代理人(例如父、母)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。  

3、本人保證本著作絕無侵害或抄襲他人之智慧財產權，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違法情事，

主辦單位得取消本人得獎資格及追繳所有獎項及獎金，本人應負責賠償主辦單位及第三人因此所

生之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）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 

4、為維持評審之公平性，本人同意不對作品以任何形式表彰身分，並知悉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一概

不予退還且有權不公開任何參賽人之得分成績及更動獎項之數目；另除比賽獎金外，主辦單位將

不另致酬。  

5、本人如有違反參賽規則情事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；另主辦單位有變更、終止本活

動（於網站公告無需個別通知保留）或修訂本競賽參賽辦法之權利，且獎金由主辦單位依法扣稅

款。  

 

此致  

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 

 

參賽者簽章：  

參賽者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

法定代理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(註：18歲以下未成年人應有法定代理人簽章)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